花蓮縣立豐濱國民中學111年度交通車司機公開甄選簡章

壹、依據

    一、教育部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
    二、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車管理要點
貳、甄選類別、名額、資格

    一、大型交通車（42人座)：駕駛員壹名。

    二、應聘資格：

        1、具職業駕駛執照。

2、最近六個月內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規記點達四點以上，且最近二年內無  肇事紀錄。但肇事原因事實，非可歸責於駕駛人者，不在此限。
        3、男女均可（男須役畢），並無任何違法記錄者。
參、索取簡章、報名時間及地點：

1、 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服務網(http://www.hl.gov.tw/)公開徵才區自行下載。

2、 本校網站(http://www.fpjh.hlc.edu.tw)最新消息區自行下載。

3、 報名時間：自民國111年1月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至111年1月1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6時止。

    四、報名地點：花蓮縣立豐濱國民中學 總務處 

        校　　址︰977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光豐路26號 電話：03-8791159分機102
肆、報名手續：繳驗下列表件，並親自報名，如無法親自報名應檢具委託書。(不接受通訊報名)
    一、報名表(請先填妥並貼上照片)。

    二、國民身分證影本(正本備查)，男須另繳交役畢證明。

    三、履歷表及有關學經歷證件影本(正本備查)。

    四、大客車職業駕照影本或聯結車職業駕駛執照（正本備查，繳交影本存查）。
    五、最近半年內公立醫院或區域以上醫院健康檢查合格證書。

    六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。

七、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者證明。

伍、甄選方式時間及地點：

    一、本次甄選方式:

       口試：占100% 。

    二、考試時間地點

（1） 時間：民國111年 1月14日(星期五)上午10準時報到，抽籤抽出應考順序。
      （二）地點：花蓮縣立豐濱國民中學

            校址︰977花蓮縣豐濱鄉光豐路26號，電話：03-8791159
       (三)  錄取方式：正取壹名，備取若干名，未達80分不予錄取。

陸、甄選錄取名單之公布，通知及報到：

1、 公布時間：於民國111年1月14日(星期五)下午14時前公告於本校公告欄、花蓮縣教育局網站/學校動態公告。

2、 通知報到：經甄選錄取者應於接到電話通知或書面通知後，於民國111年1月14日(星期五)16時前親至本校辦理報到，並將有關證件正本送核，有偽造不實者，取消資格並負法律責任；錄取人員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者，由次一順位人員依序遞補之。

3、 經錄取後，於民國111年 2月1日起試用一個月，期滿合格即予正式任用至111年12月31日。(服務其間表現優異經考核為優者得以續聘一年。)
柒、隨附花蓮縣執行『教育優先區計劃』僱用交通車司機工作要點及契約內容、補充說明，務必詳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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